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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格

客

户

及

样

品

信

息

委托单位 上海知能医学模型设备制造有限公司

委托单位地址 上海市松江区小昆山镇昆港公路1288号3幢1层、2层A区

生产单位 /

生产单位地址 /

样品名称 高级气道管理模拟人 商标 医博YIBO

样品数量 1 样品等级 /

货号 / 产品等级 /

2023年06月25日至2023年07检验类别 委托检测 样品状态 /

到样日期 2024年06月11日 样品参数 /

检测依据 技术白皮书

样品图片

（检验专用章）

签发日期：2024年06月20日

补充说明 委托检验仅对来样负责，不承担连带责任

批准人: 审核人： 报编制人：

检验结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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测试结果：

检测项目 单位 技术要求 检测结果 结论

功能特点 /

1.移动平板控制，产品由模型和平板电脑组成，可以

进行气管插管的软件交互式训练和模型的实训；

2.模拟一成人头颈部，标准的气管插管体位；解剖标

志明显，结构真实，有牙、舌、悬雍垂、声门、会厌、

喉、气管等解剖结构；

3.可进行经口气管插管操作；

4.模型与移动端平板无线连接，连接成功后可通过平

板电脑进行训练与考核；

5.交互式软件可强制进行完整的流程训练和考核，软

件上有解剖示意图，可实时看到进管位置和周围解剖

结构，显示操作时间；

6.可在模型上进行真实操作，可自动检测正确到达的

位置，也可以检测误入食道和一侧支气管；

7.具有软件打分模块可以对学生的技能操作进行逐项

打分，每次操作结果可以自动生成日志保留，可对所

有数据进行客观/主观评价打分；主观部分的评分表可

由教师修改；具有统计功能，并可无线打印考核成绩；

8.有电源和锂电两种供电方式，操作方便灵活。

符合 合格

***报告结束**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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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 意 事 项：

1. 报告无“检验报告章”或检验单位公章无效。

2. 未经本实验室书面同意，不得部分复制本报告。

3. 报告无主检、审核、批准人签字无效。

4. 报告涂改无效。

5. 对检测报告若有异议，应于收到报告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检测单位提出，逾期不予受理。

6. 委托检测仅对来样负责。


